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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本辦法依據本校地球科學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訂定。 

二、  以學位或教育部頒教師證書為提審資格基準之新聘教師案，應檢附以下資 

      料，提供教評會審議： 

(一) 學經歷及相關文件。 

(二) 著作表及代表性著作若干篇。 

(三) 教學相關資料。 

      以學位新聘之教師需附學位證書及學位論文全文。 

三、  非以學位為提審基準之新聘專任教師，其資格審查之程序視同升等，由  

      教評會送審。 

四、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